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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院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



科研项目直接支出中的“放” 



《中国科学院院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 

   第十二条      预算调剂程序 

• 项目预算总额调剂、项目承担单位变更等应当报机关项目主管部门批
准。 

• 项目预算总额不变、增加或减少项目合作单位以及项目合作单位之间
的预算调剂，应当报机关项目主管部门批准。 

• 项目（课题）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，除设备费外，支出预算如需调剂
，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根据实施过程中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
，由项目（课题）承担单位审批，在中期财务检查或财务验收时予以
确认。 

• 设备费一般不予调增，如需调减可按上述程序调剂用于项目其他方面
支出。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调增或购置内容变动较大的，由项目（课题
）负责人提出申请，经项目（课题）承担单位同意后，报机关项目主
管部门批准。 

科研项目预算调整中的“放”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十六条 

• 项目预算总额调剂，项目预算总额不变、课题间预算调剂，课题预算
总额不变、课题参与单位之间预算调剂以及增减参与单位的，由项目
牵头承担单位或课题承担单位逐级向专业机构提出申请，专业机构审
核评估后，按有关规定批准。 

• 课题预算总额不变，课题直接费用中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燃料
动力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其他支出预算如需调

剂，课题负责人根据实施过程中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，由课
题承担单位批准，报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备案。设备费、差旅/会议/国

际合作交流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的预算一般不予调增，需调减用
于课题其他直接支出的，可按上述程序办理调剂审批手续；如有特殊
情况确需调增的，由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提出申请，经项目牵头承担
单位同意后，报专业机构批准。 

• 课题间接费用预算总额不得调增，经课题承担单位与课题负责人协商
一致后，可以调减用于直接费用。 

科研项目预算调整中的“放” 



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 

第二十条   第二十一条 

•  项目预算有以下情况确需调整的，应当经依托单位报自然科学基金委审批。 

        ——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由于研究内容或者研究计划做出重大调整等原因需要
对预算总额进行调整的； 

        ——同一项目课题之间资金需要调整的。 

• 项目直接费用预算确需调整的，按以下规定予以调整： 

       ——项目预算总额不变的情况下，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、
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其他支出预算如需调整，由项目负责
人根据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，报依托单位审批。 

       ——会议费、差旅费、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在不突破三项支出预算总额的前提
下可调剂使用。 

       ——设备费、专家咨询费、劳务费预算一般不予调增，如需调减的，由项目
负责人提出申请，报依托单位审批后，用于项目其他方面支出。 

• 项目间接费用预算不得调整。 

科研项目预算调整中的“放” 



    切实贯彻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

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50号）精神，

先后出台若干可操作的制度文件，按照“ 简政放权、

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 ”的要求，为科研人员营造良好

的创新环境。 

□化学所间接费用管理办法 

□化学所科研项目结余资金管理办法 

□化学所科研财务助理管理办法 

□差旅费管理办法 

□化学所会议费管理办法 

所内最近出台的管理办法 



•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是研究所设立的工作岗
位，是研究所科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• 化学所正式职工和室级项目聘用人员均可
担任科研财务助理岗位。 

• 课题组、财务资产处和人事处共同管理。 

• 设立奖励机制。 

建立科研财务助理制度 



• 熟悉资金管理的要求 

• 清楚项目任务的需求 

• 明确费用的类型 

• 处理好笼统与详细之间的关系 

• 同一预算书中的同一类物品（活动）不能
出现明显的单价（标准）差异 

 

如何较好地编制预算 



• 提前梳理课题支出 

• 提供审计材料的同时做好资料备份 

• 做好与审计人员的沟通 

• 做好与财务人员的沟通 

如何顺利完成审计验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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